
2023 年度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财
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说明（本级）

2023 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 905.93 万元，比

上年减少 75.09 万元，下降 7.65%，主要原因是：厉行节俭

节约，压减三公经费支出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

万元，占 0%，比上年增加 0 万元，增长 0%，主要原因是：

今年没有安排因公出国业务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

出 834.71 万元，占 92.14%，比上年增加 45.86 万元，增长

5.81%，主要原因是：因纪委车辆老化且工作需要购置执法

执勤车辆；公务接待费支出 71.22 万元，占 7.86%，比上年

减少 120.95 万元，下降 62.94%，主要原因是：严格执行中

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十条规定有关标准要求，科学合理编制

公务接待预算，利用信息化技术减少接待过程中的中间环节

和不必要的费用。

与全年预算相比，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全年预算

数 943.59 万元，决算数 905.93 万元，预决算差异率-3.99%，

主要原因是：厉行节俭节约，压减三公经费支出。其中：因

公出国（境）费全年预算数 0 万元，决算数 0 万元，预决算

差异率 0%，主要原因是：今年没有安排因公出国业务；公务

用车购置费全年预算数 54 万元，决算数 49.99 万元，预决

算差异率-7.43%，主要原因是：因纪委车辆老化且工作需要

购置执法执勤车辆；公务用车运行费全年预算数 868.85 万

元，决算数 834.71 万元，预决算差异率-3.93%，主要原因



是：压减一般性支出，公务用车运行费相应减少；公务接待

费全年预算数 74.75 万元，决算数 71.22 万元，预决算差异

率-4.72%，主要原因是：2023 年我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

和自治区十条规定有关标准要求，全面坚持“厉行节约，勤

俭办事”原则，科学设定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标准，减少接待

人数及次数，严控公务接待费只减不增。


